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荃灣輪候公屋超過三年居民會 
意見書 

 
  我們是一群來自荃灣的基層家庭，因輪候公屋時間超過政府訂下 

三年上樓承諾，仍未獲配公屋而組成「荃灣輪候公屋超過三年居民會」。 

 

我們居住情況苦不堪言 

我們租住區內極不安全 (隨時因業主私下非法安裝的電錶短路而失火；非法 

改建、僭建增加舊唐樓的負荷，造成塌樓；樓層內的色情場所令居住環境品 

流複雜) 、居住空間狹窄 (平均每人居住空間只得 2 平方米，遠低於房署標準 

平均每人 7.5 平方米) 而又環境惡劣 (屋外衛生、屋內外殘破的樓宇狀況、漏 

水等)、租金昂貴 (尺租高達$40 或以上) 的套房、板房、天台房（俗稱劏 

房） ，輪候公屋超過三年，最長輪候時間長達八年之久，但這並非我們的最 

長輪候時間，因為政府房屋政策失誤，遙遙無期的等待實導致我們失去生活 

的計劃及預算 (如子女升學選區安排) ，亦令我們這些基層家庭被迫無了期租 

住這些劏房，逼使我們和我們的子女長期捱貴租，並生活於貧窮線。 

 

房屋政策缺失 
  以上種種處境的出現並非偶然，而是政府在過去 10 年在房屋政策及規劃上 

的失誤所做成的惡果！先有 2004 年 7 月 9 日修訂業主與租客(綜合)條例，撤 

消了租務管制及優先續租權，令法例完全向業主利益傾斜，業主瘋狂加租、 

迫遷變成無枉管，再加上減慢每年公屋供應量至幾千單位、出售各區舊公營 

房屋用地(北角邨)及停售停建居屋，都令公營房屋流轉速度完全停頓！ 

 

公屋三年上樓是政策承諾 
  平均三年上樓承諾一向是政府的公屋政策，但在 2014 年 1 月 13 日房署竟然發聲

明指，公屋平均三年上樓是目標而非承諾，究竟政府何時靜悄悄把這個影響全港基

層住屋需要的重大房屋政策更改了？有做過諮詢嗎？ 

 

根據前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，在 2007 年 12 月 5 日回應立法會議員提出「全

面檢討資助置業計劃」議案總結發言新聞公報(見附件 1 )中，她有以下陳述：「第二，

是公屋流轉的考慮……現時一般公屋申請家庭的平均輪候時間約為 1.8 年，低於我

們(政府)承諾的大約 3 年水平。」(節錄自第十一段) ；及後在 2010 年 10 月 28 日鄭

汝樺局長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行政長官《施政報告》致謝議案辯論的致辭全文(見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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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)中亦有以下陳述：「公屋三年上樓  不少議員提出「居住」的問題。代主席女士，

公屋是維持本港社會安定最重要的基石之一，行政長官已經在《施政報告》重申了

公屋三年上樓的承諾。」(節錄自房屋政策第二段) ；而前特首曾蔭權亦在 2010 至

11 年施政報告(見附件 3 ) 中，第 21 段有這樣陳述：「有意見認為政府把計劃興建公屋的

土地轉為興建居屋。我們認為任何蠶食公屋三年上樓承諾的建議，都是不可取的。」以上

政府文件的陳述已足以證明，政府的三年上樓政策，由始至終都是公開向全港市民

的政策承諾，又如一份公開契約，絕不容房署托詞狡辯！ 

 

房屋署管理公屋資源嚴重失當 

  去年十一月中出版的審計報告中，就房屋署如何編配及運用公屋租住單位作出公

告文件。報告中指出截至 31/3/2013，審計署發現公屋輪候冊上有 116000 名一般申請

人和 112000 名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，而在一般申請人當中，有 29%即 33640 名申請

人已輪候三年或以上，當中更有 7%即 8120 名申請人已輪候五年或以上...平均三年

上公屋實際上是欺騙公眾的承諾！ 

 

但更令我們憤怒的是，報告中揭發截至 31/3/2013，公屋空置單位竟有 12 471 個！

當中有 4 137 個為“可供出租的空置單位”和 3 964 個為“編配中的單位”。而

“可供出租的空置單位” 中有 21% 即 869 個已空置逾一年，有 2%即 83 個更超出

五年。審計署在 2013 年年中實地視察屋邨時更發現，很多“編配中的單位”空置超

過三個月。有些空置單位的翻新期(房署自訂目標完工時間為 44 天) 超長(介乎五個

月至三年多) 而不可供出租單位竟有 4 370！究竟為何要這麼多空置單位？待翻新

單位為何要這樣長的翻新期？實在令人費解！更令我們相信我們遲遲未能編配公

屋，全因房屋署管理失當，草率馬虎所致！ 

 

4 人或以上家庭被迫無了期輪候 

房委會文件顯示，截至 2013 年 6 月底，共有 2100 個家庭輪候公屋已達 5 年或以

上，當中 4 人家庭的申請個案達到 1500 宗。而在輪候冊上，輪候 3 年及以上而未獲

配房的家庭組合中，亦以 4 人家庭最為嚴重，高達 8300 宗，佔總數超過四成。 

另外，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，2009 至 10 年度的新落成公屋單位中，一睡房單位(供

3 至 4 人居住)及兩睡房單位(供 4 人或以上居住)佔 53%。而根據房委會文件，2012

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獲安置的一般申請人共有 14300 宗，當中 1 人及 2 人佔了 63%，

4 人家庭的申請者則只得 1700 宗，佔該年編配量不足 12%。為何 4 人或以上家庭比

1 至 3 人的合適單位數量少這麼多？做成 3 人家庭會比 4 人或以上家庭遲嚟先上樓

的怪現象！這樣有違先到先得原則，不公平、不合理！ 

 

最後，希望房署立即安排我們上公屋，亦希望在席議員、官員到訪我們每一家每一



戶，去瞭解我們居住上的苦困！ 

 

多謝各位關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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